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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i-Fi 7 技术具备高度的灵活性和卓越的性能，然而，在较为陈旧的强制性法规

规范下，其潜力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。欧盟针对 5GHz 频段的 EN 301 893 

V2.2.1 和 6GHz 频段的 EN 303 687 V1.1.1 法规进行了更新，开放了频段使用

限制，使其更能符合 Wi-Fi 7 的实际应用情境。 尽管这也同时增加了较多的测

试验证要求，但总体而言，欧盟于 5 月 14 日通过了对这两版法规的调和，这

将使制造商在产品进入欧盟市场时，能够更轻松且明确地遵循合规要求。 

但其中 EN 303 687调和 OJ公告中的 notice 2中内文提到一些观点, 依然保守

看待调和, 因此目前一般WIFI 7产品不能只要 DoC自我宣告 

依然需要送件欧盟 NB取得进入资格。 

 

 

依照 EN 303687 B.7.2讯号 

 

Clause 5.4.8.3.2.2 : 测试时会使用到 B.7所有讯号 

 


